
P1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第 1學期「課後活動班」 

申辦資料封面 

(請置於申請表及相關資料的最上方) 

班次名稱：(申辦人填寫)               申請編號：     (主辦單位填寫) 

1.申辦期間：即日至 115/05/13(三)12:00截止 

2.申辦方式(電子檔及紙本都須繳交)： 
(1)電子檔案寄至 w519068@st.ldes.chc.edu.tw 

(2)檢附紙本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繳交至鹿東國小大門警衛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註明/訓育組-課後活動班申請資料)。 
3.申辦資格：114學年度第 2學期有開課之班次或本校寒暑假育樂營 

  有申辦之績優教師，經本校社團委員會核准者。 

申辦資料請自行檢核打勾(必填) 

編號 項目 說明 完備 
打勾 

備註 

1 開課申請表 
P1-P2填寫完整 
檢附相關證明影本 
電子檔已寄出 

 
 
 

2 附件 1/ 
課程計畫 

P3填寫完整 
以 15次撰寫 

  

3 附件 2/ 
收費經費概算表 

P4填寫完整 
鐘點費不超過 1800元 

  

4 課後活動班自評表 
P5填寫完整 
檢附相關證明影本 

  

5 親筆簽名 

以下煩請簽名切結~ 

本人無刑事案件之紀錄，
(親筆簽名)____________。 

檢送【115年 4月或 5月份申請

之-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-無刑事
紀錄】，否則不予開課。 

本人(親筆簽名)____________

會自行投保 115年 9月-12月勞

保、健保及勞退等保險；並遵守

照顧學員上課安全、秩序維護、

課後場地恢復之責，不予遵守者

下期不同意該班開課。 

 

 

【此頁務必繳交，置於首頁】 
 

經會議審查通過後並獲通知才能開課



P2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第 1學期「課後活動班」申辦 
開課申請表(一個班次一位師資一張) 

(含校園安全師資調查同意書) 
填表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班次名稱  
成立班次家長群組 
(如:Line群組) 請打勾  Line群組  其他方式(說明:                  ) 

授課教師 
姓名  聯絡 

電話 

電話： 

手機： 
手機： 

身份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年     月     日 

戶籍地址 
（務必填寫里鄰）  

通訊地址  

臨時停車證申請 不需要，謝謝 
需要，車號(                 ) 
身份證 
(正面) 

身份證 
(反面) 

課後活動班教師 
（請勾選並簽章） 

依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（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
三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）第 14 條：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下列機關
（構）、團體因僱用專職、兼職人員或召募志願服務人員申請查閱應徵者或應
從事服務者有無加害人登記資料時，得核轉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
局辦理。 
          我同意接受性侵害犯罪加害人查閱 

同意人簽章：____________    填表日期： 年  月  日 
聯絡電話：學務處 04-7756521#821(社團、其他) 

上課時間 每週（ ）下午（ ）時（ ）分至（ ）時（ ）分(12:30之後或 16:00之後) 
 (1堂課-60分鐘/含集合點名及場地恢復)    (2堂課連續-100分鐘/含集合點名及場地恢復) 

上課次/週數 預估 15次上課(每次可 1-2堂連續) 本學期上課共（     ）堂 

學費 （            ）元/學期(含材料費) 

招收對象 （      ~       ）年級 

上課場地 
到 P4勾選 
※本校場地有限,部分開放室內外場地請參閱附檔鹿東國小「課後活動班」
場地使用管理要點」。 

開班人數 （    至    ）人 

課程內容簡介 
（請以 50字內簡要說明）  

師資簡介 
（請簡要說明三年內

之資歷） 

【學歴或證照】(附證照照片) 
【經歴】(附相關指導學生獎狀或其他證明) 

請檢附教師相關專
長資格或指導獎狀
證明。  

補課或代課計畫 

若無可避免之情事，需要停課及補課，務必於學期間完成上課堂數。 
其他說明: 
請提供至少 1位代課老師之聯絡訊息。 
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: 

 
【開課申請表，務必繳交】 

V 



P3●附件 1/課程計畫 
週次 日期 上課內容及進度 備註說明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6    

7    

8    

9    

10    

11    

12    

13    

14    

15    

※上課次數：以 15次進行規畫。 

鹿東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第 1學期社團節數行事曆(預估)~115/4 

週
次 起 迄 學校行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 備註 

一 8/30 9/5 ★8/31開學日 (一) (二) (三) (四) (五)   
寒假及年假 

二 9/6 9/12 ★9/7自費社團課後活動班開課 1 1 1 1 1   
三 9/13 9/19  2 2 2 2 2   
四 9/20 9/26 ★中秋節 9/25(五)放假 3 3 3 3 放假   
五 9/27 10/3 ★教師節 9/28(一)放假 放假 4 4 4 3   
六 10/4 10/10 ★10/9(五)-10/11國慶連假 4 5 5 5 放假   
七 10/11 10/17  5 6 6 6 4   
八 10/18 10/24  6 7 7 7 5   
九 10/25 10/31 ★10/24-10/26(一)臺灣光復節連假 放假 8 8 8 6   
十 11/1 11/7 預計期中評量 期中考週不排課 
十一 11/8 11/14  7 9 9 9 7   
十二 11/15 11/21  8 10 10 10 8   
十三 11/22 11/28  9 11 11 11 9   
十四 11/29 12/5  10 12 12 12 10   
十五 12/6 12/12  11 13 13 13 11   
十六 12/13 12/19  12 14 14 14 12   
十七 12/20 12/26 ★12/25(五)~12/27行憲紀念日連假 13 15 15 15 放假   
十八 12/27 1/2 ★116/1/1(五)~1/3元旦連假     放假   
十九 1/3 1/9         
二十 1/10 1/16 預計期末評量        
二十一 1/17 1/23 ★1/21暑假開始        

【課程計畫頁，務必繳交】 
寒



P4●附件 2/課後活動班收費經費概算表 

項次 項目名稱 學生每堂課應付

鐘點費 

招生上限 

(總人數) 

教師鐘點費 
(不可超過 1800元) 

(自我檢核) 

A 每堂課學費 A (     ) D(    ) A*D(          ) 

B 每堂課教材費 B (            ) 
 (已調高教師鐘點費上限，場地租借費開課班次自行繳
納，不列入學生收費。) 

C 學生總學費 C C=(A+B)*15堂=(           ) 

* 其他代購用品(金額) 請敘明                 (如裝備、服裝、球具) 

場地租借費設算(以次計算，不論時數，視實際上課時段而定) 

課後活動班場地 

場地 室內 

(一般

教室) 

電腦教室 樂藝教室 

多功能教室 

風雨走廊(半場) 

風雨球場(單場) 

小籃球場(單場) 

操場(半場)  

大禮堂(一間教室大小) 

收費基準 150元/次 400元/次 300元/次 250元/次 

欲租借場地 

請打勾 

    

注意事項 *本校場地有限，若多個單位申請同一場地，以在本校連續開課三年以上
之績優課後活動班為優先；若仍不足，由承辦單位協調之，未果則抽籤決
定之。 
*請於開課後一個月內，於指定時間繳交場地租借費予出納組。 

 
場地租借費(     )元/次*(    )次=(          )元 

 

【費用概算頁，務必繳交】 



P5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第 1學期「課後活動班」自評表

(自評) 
班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評日期：   年 月 日 

編號 評分項次 內容(各項目請學校依實際需求辦理) 配分 自評得分 備註 

1 開課申請表 
1.開課申請表填寫完整。 
2.附件 1-4完備。 

20 

  
 

2 課程計畫 

1.課程內容簡介含才藝活動特色、教師 
教學方式和學生學習目標。 

2.課程內容計畫及進度表敘明清晰。 
3.課程內容附多樣性變化，符合學生需求。 

20 

  

3 學歷證明 

1.相關科系畢業尤佳。 
2.附上畢業證書或學分證明書影本。 
3.相關個人展演證明或競賽成績影本。 
4.相關證照影本。 

20 

  

4 

績優教師及經驗證明 
（最近三年擔任學校
社團或課後活動班之
相關證明文件) 

1.具有學校社團或課後活動班服務經驗
至少 1年。(相關證明影本) 
2.指導學生社團展演或對外比賽優異。
(相關證明影本) 
3.無經驗，但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
(相關證明影本) 20 

  

5 成立班次家長群組 
加分項目。 
1.建立通暢聯絡管道。 
2.校方承辦人能加入班次家長群組。 

10 

  

6 指導學生參賽或成果
展演 加分項目。 10 

  

 
 

【自評表頁，務必繳交】 

 

 


